
法院起诉。

第三十八条 农业、林业行政丰仕掷j

门和受委托负责种子竹理工作的机构及丿1

⊥作人员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玩忽 Wu守

的,或者违反本办法规定从艹种子生产、

经营活动的,依 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

罪的,依法追究刑蜘责仟。

第八章 附  则

第三十九条 本办法刀T称常规种子足

指杂交种子和转荟因品种种子以外的种植

材料或者繁殖材+H。

转基囚种子的品种选育、审定、生产、

经片,按照凵家有关规定执行。

第四十条 中药材、花卉和草种、食

用茵茵种的△产、经苘、使用和管理沽动,

参照本办法J太行。

第四十-条 本办法白⒛03年 lO月 1

凵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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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章 总  则

第-条  为 F加强文物保护,继承历

史义化遗产,发挥文物资源优势,促进经

济、社会、文化协调发展,根 IlA《 中华人

民共和冂文物保护法》、《|丨 华人民共和冂

文物保护法实施条例》和有关法律、行政

法规,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适∫冂十本省彳T政区域

内的文物保护工作及共lH关活动。

第三条 文物T作贳彻保护为⊥、抢

救笫 -、 合理利用、加弘管I堪的方针。



第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强

对文物保护工作的领导,将文物保护事业

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协调解决

文物保护工作中的重大问题,正确处理文

物保护与建设规划、旅游发展、群众生产

生活的关系,确保文物安全。

第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文物行政

主管部门对本行政区域内的文物保护实施

监督管理。 、

省、设区的市文物行政主管部门根据

需要,可以委托共直属管理的文物保护单

位的管理机构履行行政执法职责。

公安、城乡建设规划、冂土资源、工

商行政管理、旅游、宗教、环境保护、海

关等有关部门,在 各自的职责范围内,做

好有关的文物保护工作。

第六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将文

物保护
9P· 业所需经费列人本级财政预箅 ,

并可根据文物抢救、修缮、征集、购买和

安全设施建设等需要设立专项经费。

冂有博物馆、纪念伉、文物保护带位

的门票收入和其他事业性收入,实行收支

两条线管理 ,专 门用于文物保护。

回有博物馆、纪念馆和目有不可移动

文物不得转让、抵押 ,不得作为企业资产

经营。

第七条 鼓励境内外组织和个人通过

捐赠等方武依法设立文物保护社会基金 ,

专门用于文物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纟H

织对文物事业的捐赠 ,依法享受国家佝关

税收优惠。

文物保护事业可以吸纳社会资金投入 ,

具体办法由省人民政府规定。

第八条 县级以⊥人民政府及其文物

行政主管部门对捐赠文物、发现文物上报

上交、与文物违法犯罪行为斗争、追缴文

物等在文物保护中做出突出贡献的单位或

者个人,应 当给予表彰奖励。

第二章 不可移动文物

第一节 一般规定

第九条 县级以上文物行政主管部门

应当对本行政区域内具有历史、艺术、科

学价值的不可移动文物,提出确定文物保

护申位等级的意见,经本级人民政府核定

公布 ,分别确定为省级、设区的市级、县

级文物保护单位,并报上一级人民政府

备案。

全囚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由省人民政府

报国务院核定公布。

新发现的具有重要价值的不可移动文

物,可以先由县级人民政府公布为文物保

护单位,并报设区的市和省文物行政主管

部门备案。

第十条 仝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和省

级文物保护单位应当自核定公布之日起一

年内,由 省人民政府划定保护范围,并设

置保护标志和界碑。

设区的市级和县级文物保护申位应当

自核定公布之 日起一年内,由 核定公布该

文物保护单位的人民政府划定保护范囤 ,

报省人民政府备案,并设置保护标志和

界碑。

第十-条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和

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应当自核定公布之 日起

一年内,由省文物行政主管部门会同省建

设行政主管部门、文物所在地市、县人民

政府划定建设控tl地带,报 省人民政府批

准后公布。

核定公布设区的市级和县级文物保护

中位的人民政府,根据保护文物的实际需

要,可以组织文物行政主管部门会同城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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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规划部闸划定建设控制地带,报省人

民政府批准后公布。

文物保护单位的建设控制地带应当设

置保护标志和界碑。

第十二条 全冂觅点文物保护单位和

省级文物保护巾位应当制定保护规划。仝

国重点文物保护申位的保护规划,经省人

民政府同意后报国务院文物行政丰管部门

批准;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规划,由

省人民政府批准公布。

设区的市和只级人民政府可以根据文

物保护工作的需要,对 其核定公布的文物

保护申位制定保护规划,予以公布 ,并报

省文物行政主管部门各案。

县级以⊥人民政府编制+地利用总体

规划、城乡建设规划、环境保护规划和风

景名胜区规划应当符合文物保护的要求 ,

与文物保护规划桕衔接。

第十三条 除法律、法规另有规定外 ,

在文物保护申位保护范围内禁止下列行为 :

(一 )在文物和文物保护单位标志上

刻画、涂画、张贴 ;

(工 )排 放污水、挖砂取+取石、修

建坟墓、堆放垃圾和共他可能损宙文物安

全的行为 ;

(三 )存储易燃、易爆等危险物品 ;

(四 )设王户外广告设施,修建人造

景点和具他与文物保护尤关的T程。

第十四条 在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范

田内实施下列文物保护工程 ,应 当制定文

物保护I程方案,并屐行报批干续 :

(— )新 建、改 建、扩建 文 物 保 护

设施 ;

(=)实施修缮、保养文物工程 ;

(三 )铺 设通讯、供电、供水、排水

等管线 ;

(lH)设 置防火、防雷、防盗设施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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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建防洪工程 ;

—

(Ji)共他文物保护的建设工程。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工程方

案,经省文物行政主管部门审核后,报国

务院文物行政主管部门审批;省级文物保

护申位的保护△程方案,征求国务院文物

行政土管部门的意见后,由 省文物行政主

管部门审批;设 区的市级和县级文物保护

申位的保护 :1程方案,征求省文物行政主

管部门的意见后,分别由设区的市和县文

物行政主管部门审批。

第十五条 在文物保护单位的建设控

制地带内进行工程建设前,应 当进行考古

勘探和环境影响评价,并依法履行报批手

续。建设工程的风格、色调和高度应当与

文物保护单位的历史风貌和周边的自然坏

境相协调。

第二节 古遗址、古墓葬、

古建筑、石窟寺

第十六条 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的古

遗址、古墓葬、古建筑、石窟寺,县级以

上人民政府应当设立管璎机构或者指定机

构、专人负责常理。

第十七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对

古都城遗址、帝工陵、古建筑和石窟寺实

行重点保护,根椐文物保护的需要,对文

物保护单位范围内的集体土地可以依法征

收为国有土地,实施征地保护。

第十八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按

照保护规划的要求,加强对古遗址、古慕

葬、占建筑、石窟寺月边环境的治理,对

不符含文物保护要求和有碍周围环境风貌

的单位、村庄及其他建筑物、构筑物,应

当进行改造或者拆除、搬迁,并按照国家

有关规定给予补助或者安王补偿。

经依法批准,古遗山卜、古墓葬、占建

筑、石窟寺可以建立博物馆、遗址公困或



者辟为参观游览场所,展 示历史和文物

风貌。

第十九条 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的国

有古建筑由使用人或者管理人负责修缮、

保养并承担相关费用。

非国有古建筑由所有人或者使用人负

责修缮、保养并承担相关费用;所有人或

者使用人不具备修缮、保养能力的,县级

以上人民政府应当给予指导和帮助;所有

人转让非凵有古建筑的,所在地人民政府

有优先购买杈。

修缮、保养、迁移、重建古建筑的 ,

应当遵守不改变文物原状的原则,根据文

物保护申位的级别报文物行政主管部门批

准,Fh依法取得相应资质证书的单位承担。

第三节 革命遗址

第二十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对

具有重要革命纪念意义、教育意义和历史

价值的遗迹和代表性建筑组织进行普查 ,

依法确定为文物保护单位,建立革命遗址

及其文物登记档案,根据需要设置专门机

构或者配备人员负责管理。

第二十一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

做好革命遗址的保护工作,对革命遗址的

建筑物、构筑物应当拨付专款修缮、保养 ,

需要在原址上重建或者迁移、拆除的,应

当按照文物保护单位级别依法履行报批

手续。

有关单位和个人占用的革命遗址,需
要向公众开放或者继续使用可能危及文物

安全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组织迁山。

第二十二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

将革命遗址确定为革命传统和爱国主义教

育基地,结合革命遗址保护做好相关文物

的征集、整理和展示工作,免费向学生或

者定期免费向公众开放。

第四节 历史文化名城、街 区、

村镇、古民居

第二十三条 国务院公布的历史文化

名城和省人民政府公布的历史义化街区、

村镇,由所在地的市或者县人民政府 tl定

保护规划并组织实施。历史文化名城的保

护规划,由 省人民政府审批;历史文化街

区、村镇的保护规划,由设区的市人民政

府审批,报省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各案。

历史文化名城和历史文化街区、村镇

的保护规划应当纳入城市建设总体规划和

村庄总体规划。

第二十四条 历史文化名城和历史文

化街区、村镇保护范围内的建设项目,应

当符合保护规划的要求,新建、改建、扩

建的建筑物、构筑物和修缮具有代表性的

古民居、店铺等传统建筑,其体量、造型

和色彩应当体现传统建筑风格和特色。

第二十五条 历史文化名城和历史文

化街区、村镇所在地的县级以 卜人民政府

进行城乡建设、城市改造,应 当按照保护

规划的要求,对具有代表性的传统建筑采

取保护措施 ,保持传统格局和历史风貌。

第三章 考古发掘

第二十六条 从事考古发掘工作的单

位,应当取得国务院文物行政主管部门核

发的考古发掘资质证书;担任领队的人员 ,

应当取得国务院文物行政主管部门核发的

考古发掘领队资格证书。

省外考古发掘单位在本省行政区域内

进行考古发掘的,应当持国务院文物行政

主管部门批准的考占发掘文件和考古发掘

资质、资格证书,向 省文物行政主管部门

备案。

第二十七条 进行建设工程 ,建设毕



-
位应当筝先报文物行政主管部门。文物行  省文物行政主衍部门可以指定当地有馆藏

政主管部门应当组织从当考宀发掘的单位  条件的田有文物收臧单位收藏;当地没有

在△程范围内进行考古调查、勘探。    馆藏条件或者出土文物具有重要价值的,

省文物行政主骨部门根据工程占地面  由省文物行政主管部门指定的国有文物收

积、文物分布情况以及文物保护单位级别, 藏单位收藏。

对省、设区的市、县级文物行政主管部闸   未经省文物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出土

组织考古调查、勘探的具体分工做出规定。 文物在移交国有文物收藏单位前不得复制

第二十八条 规划成片开发的土地, 和对外展示。

县级以⊥人民政府应当组织考古调查、勘

探,费用计人⊥地使用权出让成本。         第四章 馆藏文物

建设T程施工过程中有重人文物发现 ,

斋要实施原址保护的,县级以⊥人民政府

经 LJ建设荦位协南后,可以另行Ⅱ换土地

或者收回土地使川权、退还出让金;造成

建设单位经济损失的,依法给予补偿。

第二十九条 建设工程施工和共他生

产活动中发现文物的,应当立即采取相应

的保护措施,并报告当地文物行政土管部

门。需要进行考古发掘的,应当由省文物

行政主宵部门提出发掘刊划 ,报回务院文

物行政主管部门批准。确囚建设工煳紧迫

或者有自然破坏危险急需进行抢救发掘的 ,

由省文物行政主管部门组织发掘,并 同时

补办审批于续。

第三十条 考古发掘申位进行考占发

掘,应当告知所在地的县级义物行政}笛

部门;文物行政主管部闸应当核验考古发

掘批准义件和考古发掘资质、资格证书以

及省文物行政主管nF门 的桕关文件。

县级文物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协助和参

与考占发掘工作,对出土文物登记情况进

行核对 ,并向上级文物行政土肯部门报告

文物出土情况。

当地人民政府根据考古发掘工作的需

要,提供安全保卫措施,协调解决考占发

掘的有关巾项。

第三十一条 考 占发掘的出土文物 ,

898

第三十二条 收藏、研究、保管和展

示文物的国有博物馆、纪念馆为公益性事

业单位。

县级以 L人民政府应当将国有博物馆、

纪念馆所需经费纳入本级财政预箅。

鼓励、支持公民、法人和共他组织兴

办非国有博物馆、纪念馆 ,发挥文物在社

会教育、科学研究方面的作用。

第三十三条 设立收藏、研究、保管

和展示文物的傅物馆、纪念馆应当具备下

列条件,并报省文物行政主管部门审核

批准 :

(-)有 田定的馆址和桕应的展室、

库房 ;

(二 )有办馆资金和经费来源 ;

(三 )有一定数堇的文物藏品 ;

〈四)有讣Π应的专业技木和管理人员 ;

(五 )有符合口家规定的安全技术防

范和消防设施 ;

〈六)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第三十四条 中请设立收藏、研究、

保管和展示文物的博物馆、纪念馆,应 当

提交下列材料 :

(一 )申请书和设仿章程 ;

(二 )文物藏品日录及陈列展览大纲 ;

(三 )馆舍所有权或者使用权证明 ;



(四 )经费来源证明或者验资报告 ;

(五 )拟任法定代表人的身份证明 ;

(六 )拟聘筒理人员和研究人员的 lT

明+l料 ;

(七 )法律、法规规定应当提交的共

他材料。

省文物行政t管部门应当自按到申请

之日起三十日内做出是否批准的决定;不
予批准的,应 当书面说明理由。

第三十五条 收蒇、研究、保筒和展

示文物的博物馆、纪念馆,白 批准设立乏

日起六个月内应当向公众开放,逾 朋未能

开放的,原批准决定自行失效。

博物馆、纪念馆变更法定代表人、铈

名、馆址、章程的,应 当到省文物行政主

管部门办理变更手续。

口有博物馆、纪念·P终止的,其文物

诚品由省文物行政主管部门指定的冂有文

物收藏单位接收;非闷有膊物侪、纪念馆

终止的,文物藏品由所有人依法处置。

第三十六条 冈有文物收藏单位应当

对未定级的馆蒇文物提出鉴定申请,由文

物行政+常部门。H织文物鉴定委员会的专

家进行鉴定,并出具鉴定结论。

非目消文物收藏单位需要对收藏的文

物进行棼定的,依照前款规定执行。

第三十七条 博物馆、纪念馆、阁书

馆、档案馆、文化馆等文物收藏单位,对
其收藏的文物应当区分等级,登记造册 ,

建立文物藏 nn丨 档案和桐应的管Ι里制度 ,并
将文物藏品档案副本报送主符的文物行政

主竹部门和省文物行政主筒部门。

第三十八条 文物收藏单位修复馆 Jbk

文物应当具有文物修复资质,并建立修复

记录档案。不具有文物修复资质的文物收

藏单位需要修复馆藏文物的,「|设区的市

或者省文物行政主管部门指定的文物修复

单位承押。

第三十九条 借用馆藏文物应当依法

签订文物藏品借用协议。协议应当包括借

用馆,FI文物藏品的名称、等级、借用期限、

无偿或者有偿方式、保护责任等内容,并
按规定报文物行政主管部门备案或者批淮。

第四十条 国有文物收藏申位之问交

换仿藏文物的,应 当报经省文物行政土肯

部门批准,报批申请书应当写明交换文物

的名称、等级、交换原因及「l途和补偿方

式,并附交换协议书。

回有文物收藏单位不得与非国有文物

收藏单位交换馆藏文物。

第四十一条 博物馆、纪念馆、图书

馆、文化馆等文物收藏单位举办文物展览 ,

应当按照同家有关规定采取安全保护措施 ,

保证文物和参观者的安全。

需要出馆展览馆藏文物的,应当报主

竹的文物行政主筒部门批准。一级文物出

省展览的,应当经省人民政府批准。

第四十二条 从事馆藏文物复制、拓

印的单位应当依法向省文物行政主管部门

提山申请,并取得相应等级的资质证书。

按照文物的名称、型制、比例、色彩、

纹饰、质地等制作的文物复制「n丨 ,应 当展

现文物的原始形态,并标明复制年代、比

例和
“
复制

”
字样。

第四十三条 文物收藏中位不得擅 自

拓印或者翻l刻 拓印珍贵石刻文物。需要拓

印或者 lTl刻 拓印的,应 当依法办理审批

于续。

第五章 民间收藏文物

第四十四条 民问收喊文物的所有权

受法律保护。民闷收藏文物可以依法流通 ,

但法律、法规禁止的除外。



文物行政主肯部门可以组织文物专家

对民问收藏的文物,提供鉴定、修复、保

侍等方画的咨询服务。

第四十五条 拍卖企业从事文物拍卖

沽动,应当取得冂务院文物行政主管部门

核发的文物拍卖许可证;设立文物商店 ,

应当经省文物行政主管部门批准。未经批

准,任何组织、单位和个人不得从事文物

经营活动。

第四十六条 文物商店、文物拍卖企

业可以依法经营民问收藏文物 ,但下列文

物不得作为销售、拍卖的标的 :

(— )依法应当上交国家的出土文物 ;

(二 )依法没收、追缴的涉案文物 ;

(三 )银行、冶炼厂、造纸厂、废 旧

物资回收单位拣选的文物 ;

(四 )回有文物收藏唯位以及国家机

关、部队、国有企业筝业单位收藏、保管

的文物 ;

(五 )国有文物商店收存的珍贵文物 ;

(六 )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文物

行政主管部门规定的不得流通的其他文物。

第四十七条 文物拍卖企业和文物商

店拍卖、销售文物,应当筝先报经省义物

行政主管部门审核。省文物行政主竹部门

对允许拍卖的文物应当出具批准文件 ,对

允许销售和禁止出境的文物,应当分别做

出标识。

禁止伪造、涂改文物拍卖批准文件或

者销售杯识。

第四十八条 省文物行政主管部门在

审核文物商店拟销售或者拍卖企业拟拍卖

的文物时,可以指定国有文物收藏单位收

购共中的珍贵文物。收购价格由买卖双方

协商确定。

文物南店和文物拍卖企业,应当每半

年将其经营活动依法向省文物行政主管部

900

门备案。

第六章 监督与管理

第四十九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

建立文物安全责任制,组织有关部门检查

重大文物安全事故防范措施落实情况,调

查处理重大文物安全事故。

县级以上文物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制定

重大文物安全夸故防范预案,检查落实文

物保护机构、文物收藏单位的文物保护安

全措施,并根据需要组织建立群众性文物

保护组织。

文物保护机构、文物收藏单位应当加

强和完善文物保护安全措施,并接受文物

行政主管部门的监督和管理。

第五十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在文物

保护单位设立的文物保护机构,负 责文物

保护单位的日常管理工作,并受本级文物

行政主管部门的领导。

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可以成立群

众性的文物保护组织或者确定文物保护员 ,

协助文物保护机构开展文物保护工作。县

级以上人民政府对聘用的文物保护员,应

当给予适当报酬。

第五十一条 省文物行政主管部门应

当设立由专家组成的文物鉴定委员会 ,负

责文物的等级鉴定,省文物行政主管部门

对文物等级鉴定结论确认后予以公布,作

为文物保护、管理的依据。

省文物鉴定委员会可以依法受司法机

关的委托,对涉案文物进行鉴定。

第五十二条 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

和公安、海关、工商行政管理等部门对追

回的涉案文物,应当进行登记和妥善保管 ,

并在结案后的三十日内无偿交还失主或者

移交给同级文物行政主管部门。



文物行政主管部门对移交的文物,应
当交由省文物行政主管部门指定的文物收

藏申位收藏。

第五十三条 机关、部队、企业事业

单位、宗教活动场所等占用和使用的文物 ,

应当按照文物类型,分别登记造册,建 市

档案,并与当地文物行政主管nfF门 签ll义

物管护责任书,接受文物行政主符部门对

文物保护工作的指导和监督。

第五十四条 利川文物保护中位拍摄

电影、电视、广告和共他吝像资+H或者举

办大型活动的,拍掇申位或者举办者应当

制定文物和坏境保护方案,按照审批权限

报桕应的文物行政主管部门批准。文物行

政主管部门应当对拍摄单位和举办者的活

动进行监督。

第七章 法律责任

第五十五条 违反本条例笫十三条第
(— )项规定,在文物和文物保护申位标

志上刻画、涂画、张贴的,H1公 安机关或

者文物行政主衍部门处五十元以上二百元

以下罚款。

违反本条例笫十三条第 (二 )项规定

的,由县级以上文物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

朋改正或者恢复原状 ,可 以并处二百元以

上一千元以下罚款。

第五十六条 违反本条例第三十一条

第二款规定,擅 自复制和对外展示尚未移

交的山土文物的,曲 县级以⊥文物行政主

管部门责令改疋,对负有责任的主眚人员

和共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子行政处分。

第五十七条 违反本条例第四十条、

第四十一条规定,交换、出馆展览馆藏文

物的,由 县级以上义物行政主管部门责令

改正,没收违法所得,追 rJ交 换的文物 ,

对负有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共他直接贲仟人

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第五+八条 违反本条例第四十七条

第二款规定,伪造、涂改文物扌n卖批准文

件或者销售标识的,由 县级以上文物行政

主管部门处二T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罚款 ;

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仟。

第五十九条 违反本条例第四十九条

规定,由 省文物行政主筒部门责令改正 ;

造成亟人文物安全啦故的,对 负白责任的

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

政处分。

第六十条 违反本条例笫五十二条规

定,应当移交文物拒不移交的,H1共 ⊥级

主管部门对负有责任的主倩人员和其他直

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造成文物

损毁、丢失的,依法承担民事责任;构成

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六十一条 违反本条例第五十四条

规定 ,擅 自利用文物保护申位拍滠电影、

电视、广告和共他音像资料或者举办大型

活动的,由县级以⊥文物行政走管部门责

令停止违法行为,处五T元以上五万元以

下的罚款;造成文物损毁或者 r。l边环境破

坏的,依法承担民事责任;构成犯罪的 ,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六十二条 文物行政主管部门做出

对个人处三干元以上罚款、对单位处十万

元以上罚款处罚决定的,应 当告知当华人

有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

第六十三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的其他

行为,法 律、法规有处罚规定的,从 其

规定。

第六十四条 文物行政主管部门及共

工作人员在文物管理I作中滥用职权、玩

忽职守、徇私舞弊的,依法给子行政处分 ;

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

日起施行。

第八章 附

第六十五条 本条例自⒛“ 年 10月 1

陕西省就业促进条例

(⒛09年 11月 ⒛ 日陕西省第十一属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通过

2012年 7月 12日 陕西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修正 )

第一章 总  则

第二章 政策支持

第三市 公平就业

第四市 就业服务和竹理

第五市 创川k扶持

笫六章 职业教育和培训

第七章 就业援助

第八章 监督检查

第九章 法律责任

第十章 删  则

第-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促进就业,促进经济发

展与扩大就业相协调 ,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

根椐 《中华人民共和凵就业促进法》和有

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结合本省实际 ,

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适用本省行政区域内

就业促进及桕关常I裂服务活动。

第三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实施积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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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就业政策 ,坚持劳动者自+择业、市场

调节就业、政丿内:促 进就业的力针,统筹城

乡就业,以创业什动就业,扶持困难群体

就咐k,多渠遒扩人就业。

第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将扩

人就业作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目lT,

纳人口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制 定促进

就业的中长瑚规划和年度△作爿划并组织

实施 .

第五条 县级以⊥人民政府建立促进

就业工作协调机制,协调解决本行政区域

内就业工作中的重人 nl题 。

县级以⊥人民政府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行政部门具体负责本地的促进就业工作 ,

发杖改革、财政、教育、农业、住房和城

乡建设、民政、税务、△商管理等有关行

政部门按照各白的职责,共 凵做好促进就

业△作。

乡 (镇 )人民政府、街逍办事处应当

做好就业政策宣传、就业失业人员统计等

促进就业方 ui的工作。居民委员会、村民

委员会应当配合政府及有关部门做好促进

就业的桕关工作。

工会、共产主义青年团、妇女联含会、

录


